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及
著作權授權作業要點第一點、第六點及第三點
附件修正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及著作權授權作業

要點於一零八年四月一日發布訂定，茲因配合交通部及所屬機關組

織法規於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施行，「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改制為「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爰

修正本要點，並將名稱修正為「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商標及著作權授權作業要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修正為「交通部觀光

署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原風景區管理處業務課改制為業務科（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或著作權授權申請

書」修正為「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或著

作權授權申請書」，「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

標及著作權授權種類表」修正為「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商標及著作權授權種類表」（修正條文第三條附

件）。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及
著作權授權作業要點第一點、第六點及第三點
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及

著作權授權作業要點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及

著作權授權作業要點 

配合交通部及所屬機關

組織法規於一百十二年

九月十五日施行，「交通

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改制為

「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原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

權責事項，自一百十二

年九月十五日起改由

「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

轄，爰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交通部觀光署日月

潭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以下簡稱本

處）為利用授權商

業使用積極推廣日

月潭品牌，建立品

牌認知度，特訂定

本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局日月

潭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以下簡稱本

處）為利用授權商

業使用積極推廣日

月潭品牌，建立品

牌認知度，特訂定

本要點。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修

正為「交通部觀光署日

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理由同修正名稱之

說明。 

六、審查小組九人（含

正、副召集人），召

集人一人，由本處

副處長兼任；副召

集人一人，由秘書

兼任；委員七人，

由本處三位管理站

主任、四位業務科

長擔任。 

本小組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

得開會；會議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決之。 

六、審查小組九人（含

正、副召集人），召

集人一人，由本處

副處長兼任；副召

集人一人，由秘書

兼任；委員七人，

由本處三位管理站

主任、四位業務課

長擔任。 

本小組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

得開會；會議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決之。 

「業務課長」修正為

「業務科長」，配合交通

部及所屬機關組織法規

於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

日施行，原風景區管理

處業務課改制為業務

科。 



修正申請書及附件名稱 原申請書及附件名稱 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或

著作權授權申請書。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或

著作權授權申請書。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

或著作權授權申請書」

修正為「交通部觀光署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商標或著作權授權申

請書」，理由同修正名稱

之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及

著作權授權種類表。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及

著作權授權種類表。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商標

及著作權授權種類表」

修正為「交通部觀光署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商標及著作權授權種

類表」，理由同修正名稱

之說明。 

 


